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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榮總新竹分院臺北榮總新竹分院歡慶歡慶7070周年院慶周年院慶各地榮服處
基隆市榮服處

★基隆市中正區中正
路 115 號

☆ TEL:02-24624881

臺北市榮服處
★臺北市松山區
光復北路 1 號

☆ TEL:02-27699098

新北市榮服處
★新北市板橋區

實踐路 5 號
☆ TEL:02-29530844

宜蘭縣榮服處
★宜蘭市校舍路

200 號
☆ TEL:03-9380233

桃園市榮服處
★桃園市中壢區中山

東路二段 375 號
☆ TEL:03-4375863 ～

4375868

新竹榮服處
★新竹市東區

建功二路 61 號
☆ TEL:03-5750666

苗栗縣榮服處
★苗栗市中正路

1270 號
☆ TEL:037-320317

臺中市榮服處
★臺中市西屯區

青海路二段 124 號
☆ TEL:04-25271288

彰化縣榮服處
★彰化市卦山里

卦山路 21 號
☆ TEL:04-7253108

南投縣榮服處
★南投市民族路

505 號
☆ TEL:049-2222034

雲林縣榮服處
★雲林縣斗六市榮譽

路 160-1 號
☆ TEL:05-5322742

嘉義榮服處
★嘉義市東區
公園街 67 號

☆ TEL:05-2777245

臺南市榮服處
★臺南市永康區

忠孝路 2 號
☆ TEL:06-2741981

高雄市榮服處
★高雄市前金區
自強二路 52 號

☆ TEL:07-2729533

屏東縣榮服處
★屏東市建國路

300 之 1 號
☆ TEL:08-7522717-8

花蓮縣榮服處
★花蓮市菁華街

6 之 1 號
☆ TEL:03-8362696

臺東縣榮服處
★臺東市青島街

55 號
☆ TEL:089-220722

澎湖縣榮服處
★澎湖縣馬公市
經國路 111 號

☆ TEL:06-9212112-4

金門縣榮服處
★金門縣金湖鎮新市
里自強路 2 之 1 號
☆ TEL:082-332062

各地農場
彰化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★新竹縣新豐
鄉青埔村 8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03-5688246

臺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東縣池上鄉
新興村 104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89-862028

武陵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
區武陵路 3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-25901257

福壽山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臺中市和平區梨山

里福壽路 29 號
☆ TEL:04-25989501

清境農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★南投縣仁愛鄉
仁和路 170 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☆ TEL:049-2802222

人事快訊

︻
本
刊
訊
︼
臺
北
榮
總
新
竹
分
院
九
月
一

日
舉
辦
創
院
七
十
周
年
院
慶
，
輔
導
會
主
任

委
員
嚴
德
發
到
場
致
賀
，
嘉
許
新
竹
分
院

七
十
年
來
持
續
支
援
在
地
基
層
醫
療
網
絡
，

讓
榮
民
︵
眷
︶
及
鄉
親
能
享
有
完
整
、
便
捷

的
醫
療
服
務
，
期
待
持
續
打
造
成
為
偏
鄉
醫

療
堡
壘
，
提
升
區
域
醫
療
水
準
。

新
竹
縣
長
楊
文
科
、
多
位
縣
議
員
、
地
方

人
士
、
各
醫
療
院
所
院
長
、
會
屬
機
構
首
長

齊
聚
一
堂
，
齊
祝
竹
榮
七
十
歲
生
日
快
樂
。

竹
榮
於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九
月
一
日
成
立
，

最
初
以
﹁
陸
軍
第
一
療
養
大
隊
﹂
名
義
納
編

於
輔
導
會
，
之
後
改
組
為
﹁
臺
灣
竹
東
榮
民

醫
院
﹂
，
並
於
一○

二
年
改
制
為
臺
北
榮
民

總
醫
院
新
竹
分
院
，
成
為
隸
屬
北
榮
的
現
代

化
醫
療
院
所
。
該
院
日
前
獲
衛
福
部
﹁
健
康

臺
灣
深
耕
計
畫
﹂
第
一
階
段A2

類
核
定
通
過

名
單
，
堪
稱
是
對
全
院
醫
療
團
隊
專
業
與
努

力
的
高
度
肯
定
。

新
竹
分
院
院
長
陳
曾
基
指
出
，
竹
榮
七
十

年
的
努
力
是
起
點
而
非
終
點
，
未
來
將
持
續

深
耕
偏
鄉
，
期
盼
在
各
界
支
持
下
，
繼
續
守

護
偏
鄉
醫
療
，
讓
這
份
承
諾
從
今
日
延
續
至

下
一
個
七
十
年
。
陳
院
長
就
任
三
年
多
來
，

以
敏
銳
觀
察
記
錄
醫
院
的
點
滴
，
並
於
近
期

出
版
專
書
︽
守
護
臺
三
線
｜
臺
北
榮
總
新
竹

分
院
的
人
與
事
︾
，
同
步
發
表
於
官
網
，
讓

更
多
人
了
解
北
榮
新
竹
分
院
七
十
年
來
對
偏

鄉
醫
療
的
堅
持
與
承
擔
。

臺
北
榮
總
院
長
陳
威
明
強
調
，
多
年
來
，

新
竹
分
院
擔
任
臺
三
線
沿
線
偏
鄉
的
急
救
責

任
醫
院
，
肩
負
緊
急
外
傷
照
護
重
任
，
是
地

方
最
重
要
的
醫
療
防
線
。

院
慶
活
動
由JF

太
鼓
中
心
震
撼
的
太
鼓
表

演
揭
開
序
幕
，
並
特
別
向
服
務
逾
三
十
年
的

資
深
員
工
致
敬
，
感
念
同
仁
將
人
生
最
精
華

的
歲
月
奉
獻
給
大
竹
東
地
區
的
民
眾
。
活
動

最
後
在
﹁
生
日
快
樂
﹂
歌
聲
，
和
主
委
、
院

長
切
蛋
糕
的
溫
馨
畫
面
中
圓
滿
落
幕
。

持續打造偏鄉醫療堡壘 提升區域醫療水準

輔導會主委嚴德發（中）、北榮院長陳威明（右二）、新竹分院院長陳
曾基（右一）共同切蛋糕，慶祝院慶。� （圖／林建榮）

︻
連
線
報
導
︼
中
元
節
前
，

輔
導
會
主
任
委
員
、
三
位
副
主

任
委
員
分
別
在
北
、
中
、
南
、

東
部
主
持
﹁
中
元
節
祭
悼
歷
年

在
臺
亡
故
榮
民
典
禮
﹂
，
感
念

前
輩
榮
民
保
國
衛
民
、
犧
牲
奉

獻
之
勳
蹟
，
場
面
莊
嚴
隆
重
。

北
部
地
區
祭
典
於
八
月

二
十
七
日
在
臺
北
市
軍
人
公
墓

忠
烈
祠
祭
殿
舉
行
，
由
輔
導
會

主
任
委
員
嚴
德
發
主
祭
，
輔
導

會
各
處
會
主
管
、
北
部
地
區
所

屬
機
構
首
長
、
投
資
事
業
機
構

會
薦
高
階
經
理
人
及
臺
北
地
區

榮
民
︵
眷
︶
代
表
與
祭
，
向

歷
年
在
臺
亡
故
榮
民
靈
位
上

香
、
獻
花
、
獻
果
、
鞠
躬
致

意
。
祭
典
結
束
後
，
主
任
委

員
向
與
祭
榮
民
︵
眷
︶
代
表

親
切
問
候
，
榮
民
︵
眷
︶
代

表
非
常
感
謝
主
委
的
關
懷
。

中
部
地
區
祭
典
於
八
月

二
十
九
日
在
國
軍
彰
化
忠
靈

塔
舉
行
，
由
副
主
任
委
員
吳

志
揚
主
祭
，
會
屬
中
部
地
區
機

構
首
長
、
投
資
事
業
機
構
會
薦

首
長
、
軍
方
及
榮
民
、
遺
眷
代

表
等
六
十
餘
人
與
祭
，
向
亡
故

榮
民
靈
位
行
三
鞠
躬
禮
。

南
部
地
區
祭
典
於
八
月

二
十
二
日
在
高
雄
市
軍
人
忠
靈

祠
燕
巢
園
區
舉
行
，
由
副
主
任

委
員
傅
正
誠
偕
南
部
地
區
各
會

屬
機
構
及
投
資
事
業
首
長
代

表
，
及
榮
民
、
遺
眷
代
表
四
十

餘
人
與
祭
，
表
達
無
盡
的
哀
思
。

東
部
地
區
祭
典
於
九
月
四
日

在
臺
東
縣
軍
人
忠
靈
祠
舉
行
，

由
副
主
任
委
員
陳
進
廣
主
祭
，

花
東
會
屬
機
構
、
投
資
事
業

單
位
首
長
、
榮
民
、
遺
眷
代
表

四
十
餘
人
出
席
，
場
面
莊
嚴
。

會
本
部
中
元
祭
典
九
月
四
日

在
輔
導
會
榮
光
大
樓
前
舉
行
，

由
主
任
秘
書
簡
世
峰
主
祭
，
各

處
、
會
主
管
與
祭
，
以
鮮
花
、

素
果
等
供
奉
歷
年
亡
故
榮
民
及

十
方
孤
魂
，
祈
求
各
會
屬
機

構
、
投
資
事
業
平
安
順
利
，
同

仁
身
體
健
康
。

中元祭典 嚴主委與副主委分區主祭

北
部
地
區
祭
典
由
主
委
嚴
德

發
主
祭
。�

（
圖
／
林
建
榮
）

︻
連
線
報
導
︼
中
元
節
期
間
，
會

屬
機
構
感
念
榮
民
前
輩
在
衛
國
及
建

設
臺
灣
過
程
中
，
犧
牲
生
命
的
偉
大

情
操
，
最
近
紛
紛
參
加
或
舉
辦
祭
祀

活
動
，
向
前
輩
英
靈
致
敬
。

各
榮
家
都
辦
理
中
元
祭
典
，
由
榮

家
主
任
偕
同
仁
及
住
民
代
表
，
以

清
香
、
鮮
花
、
素
果
、
清
酌
及
各

式
祭
品
，
至
榮
靈
祠
︵
榮
靈
堂
、

忠
靈
祠
等
︶
向
榮
靈
禮
告
中
元
之

祭
，
再
至
榮
家
大
門
前
及
各
堂
隊

辦
理
普
渡
，
現
場
備
齊
豐
盛
供
品
，

誦
讀
中
元
祈
福
消
災
疏
文
，
虔
誠

祭
拜
四
方
孤
魂
，
祈
禱
國
泰
民
安
、

風
調
雨
順
，
榮
家
全
體
住
民
及
職

員
工
健
康
平
安
幸
福
。

金
門
縣
佛
教
會
與
金
門
大
佛
園

區
開
發
基
金
會
主
辦
，
太
武
山

海
印
寺
策
辦
之
﹁
兩
岸
和
平
消
災

祈
福
超
薦
水
陸
大
法
會
﹂
，
在
金

湖
國
中
體
育
館
舉
行
，
金
門
縣
榮

服
處
處
長
劉
信
義
偕
同
仁
前
往
參

拜
，
悼
念
金
門
歷
年
戰
役
中
殉
職

的
國
軍
英
靈
。

臺
東
縣
榮
服
處
於
臺
鐵
臺
東
新
站

南
迴
鐵
路
紀
念
公
園
﹁
殉
職
人
員
紀

念
碑
﹂
前
祭
祀
，
由
副
處
長
江
崇
秋

及
臺
鐵
臺
東
新
站
站
長
鄭
成
忠
主

祭
，
榮
服
處
及
榮
欣
志
工
、
榮
民

︵
眷
︶
等
三
十
餘
人
與
祭
。

清
境
農
場
於
﹁
農
場
義
民
墓
園
暨

中
橫
築
路
英
雄
墓
塚
﹂
舉
辦
祭
典
，

南
投
縣
榮
服
處
處
長
王
怡
文
偕
同
仁

參
加
。

新
竹
榮
服
處
舉
辦
﹁
大
鹿
林
道

秋
祭
典
禮
﹂
，
處
長
鞠
宗
顯
偕
同

仁
前
往
觀
霧
地
區
大
鹿
林
道
殉
難

榮
民
紀
念
碑
，
向
殉
職
榮
民
英
靈

致
祭
。

彰
化
縣
榮
服
處
於
埔
心
乘
鶴
堂
國

軍
忠
烈
祠
百
姓
公
廟
舉
辦
祭
典
，
由

處
長
邱
文
俊
偕
同
仁
出
席
，
致
上
誠

摯
的
追
思
與
敬
意
。

南
投
縣
榮
服
處
與
農
業
部
林
業
及

自
然
保
育
署
南
投
分
署
於
人
倫
林
道

之
﹁
人
倫
工
作
站
紀
念
碑
﹂
前
，
舉

行
聯
合
祭
典
，
向
在
林
業
建
設
中
殉

職
的
榮
民
致
敬
。

雲
林
縣
榮
服
處
與
空
軍
司
令
部
於

雲
林
縣
東
勢
鄉
﹁
十
八
將
軍
祠
﹂
，

舉
行
﹁
建
安
四
號
工
程
殉
職
烈
士

三
十
五
周
年
秋
祭
追
悼
會
﹂
，
向
殉

職
的
十
八
位
將
士
致
敬
。

嘉
義
市
政
府
於
嘉
義
市
忠
烈
祠
舉

行
秋
祭
國
殤
祭
典
，
由
市
長
黃
敏
惠

主
祭
，
嘉
義
榮
服
處
處
長
許
淑
菁
偕

副
處
長
曾
秀
琴
及
同
仁
與
祭
。

臺
南
市
榮
服
處
在
臺
南
市
麻
豆

區
北
河
宮
︵
麻
豆
飛
將
軍
廟
︶
舉

辦
秋
祭
，
向
空
軍
中
尉
詹
興
民
烈

士
致
祭
。

中
部
地
區
祭
典
由
副
主
委
吳
志
揚

主
祭
。�

（
圖
／
彰
化
縣
榮
服
處
）

南
部
地
區
祭
典
由
副
主
委
傅
正
誠

主
祭
。�

（
圖
／
臺
南
市
榮
服
處
）

東部地區祭典由副主委陳進廣主祭。
� （圖／臺東縣榮服處）

會
本
部
祭
典
在
榮
光
大
樓
前

舉
辦
。�

（
圖
／
林
建
榮
）

會
屬
機
構
中
元
致
祭 
緬
懷
榮
民
犧
牲
奉
獻

︻
本
刊
訊
︼
輔
導
會
副
主
任

委
員
傅
正
誠
九
月
一
日
主
持
武

陵
農
場
場
長
布
達
交
接
典
禮
，

由
第
十
六
任
場
長
羅
籝
洋
與
第

十
七
任
場
長
陳
舜
如
完
成
交
接
，

典
禮
隆
重
順
利
。

原
任
場
長
羅
籝
洋
推
動
﹁
宜

蘭
讚
﹂BO

T

案
榮
獲
財
政
部
招

商
卓
越
獎
，
連
續
獲
得
交
通
部

觀
光
署
﹁
觀
光
亮
點
獎
﹂
肯
定
，

並
完
成
第
二
賓
館O

T

案
、
觀

光
設
施
升
級
等
重
大
成
果
，
為

農
場
奠
定
穩
固
基
礎
。
新
任
陳

舜
如
場
長
表
示
，
未
來
將
以
﹁
武

陵
新
願
景
﹂
為
核
心
，
深
化
發

展
，
邁
向
更
具
魅
力
與
韌
性
的

嶄
新
篇
章
。

另
外
，
副
主
委
陳
進
廣
九
月

三
日
主
持
臺
中
市
榮
服
處
新
任

處
長
羅
籝
洋
布
達
宣
誓
典
禮
，

陳
副
主
委
勉
勵
羅
處
長
擴
大
連

結
地
方
資
源
，
推
動
榮
民
︵
眷
︶

服
務
照
顧
工
作
，
使
臺
中
市
退

除
役
官
兵
及
眷
屬
更
能
感
受
到

服
務
的
熱
忱
。

羅
籝
洋
：

陸

軍

官

校

七

十

七

年

班
、
戰
爭
學

院
九
十
四
年

班
、
國
防
大
學
國
際
事
務
與
戰
略

碩
士
、
一
一
二
年
少
將
轉
任
考
試

及
格
，
歷
任
陸
軍
第
八
軍
團
副
指

揮
官
、
國
防
大
學
教
育
長
、
後
備

指
揮
部
副
指
揮
官
、
輔
導
會
簡
任

視
察
及
武
陵
農
場
場
長
。

陳
舜
如
：
陸
軍
官
校
八
十
四

年
班
、
戰
爭

學

院

一○

二

年

班
、

一
一
二
年
少

將
轉
任
考
試

及
格
，
歷
任
陸
軍
第
二○

六
旅

副
旅
長
、
中
正
預
校
校
長
及
輔

導
會
簡
任
視
察
。

︻
本
刊
訊
︼
行
政
院
於
一
一
四

年
八
月
二
十
八
日
核
定
﹁
國
軍
退

除
役
官
兵
就
醫
辦
法
﹂
第
四
條
修

正
案
，
自
一
一
四
年
九
月
一
日
起
，

凡
領
有
榮
民
證
及
義
士
證
之
人
員
，

至
輔
導
會
所
屬
醫
療
機
構
就
醫
時
，

依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法
及
其
施
行
細

則
應
自
行
負
擔
之
費
用
，
由
輔
導

會
全
額
補
助
。

輔
導
會
表
示
，
過
去
有
職
榮
民
至

輔
導
會
所
屬
醫
療
機
構
就
醫
時
，
須

依
退
伍
時
軍
階
，
分
別
補
助
二○

％

至
一○

○

％
不
等
比
例
之
健
保
部
分

負
擔
。
此
次
修
正
後
，
取
消
依
軍
階

區
分
，
所
有
榮
民
及
義
士
一
律
由
輔

導
會
全
額
補
助
健
保
部
分
負
擔
。

輔
導
會
說
明
，
此
次
修
正
主
要
基

於
對
榮
民
崇
功
報
勳
，
不
分
有
無
職
業
、
軍
階
同

等
照
顧
。
考
量
退
除
役
官
兵
長
期
服
役
，
長
期
維

持
戰
備
勤
務
，
對
健
康
造
成
重
大
負
荷
，
退
伍
後

醫
療
需
求
較
高
，
國
家
應
予
以
妥
善
照
顧
，
確
保

獲
得
最
完
善
的
就
醫
服
務
，
落
實
政
府
照
顧
榮
民

與
義
士
之
政
策
承
諾
。

︻
本
刊
訊
︼
總
統
於
今
年
六
月
二
十
七
日
公
布
國

軍
退
除
役
官
兵
輔
導
條
例
增
訂
第
二
十
七
條
之
二
，

輔
導
會
即
依
法
會
同
教
育
部
研
擬
﹁
國
軍
退
除
役
官

兵
支
領
退
休
俸
贍
養
金
及
生
活
補
助
費
人
員
子
女
教

育
補
助
費
發
給
辦
法
﹂
︵
以
下
稱
本
辦
法
︶
草
案
，

於
八
月
八
日
至
十
四
日
踐
行
預
告
程
序
，
嗣
於
八
月

二
十
日
召
開
法
規
審
議
會
議
審
竣
。

行
政
院
考
量
輔
導
條
例
第
二
十
七
條
之
二
僅
為
原

則
性
之
授
權
條
文
，
具
體
內
容
尚
待
本
辦
法
訂
明
，

為
期
周
妥
，
請
輔
導
會
報
院
審
閱
同
意
後
，
再
會
同

教
育
部
發
布
。

依
行
政
程
序
法
第
一
三
一
條
規
定
，
人
民
之
請
求

權
時
效
為
十
年
，
輔
導
會
研
擬
之
本
辦
法
草
案
末
條

明
定
施
行
日
期
為
一
一
四
年
八
月
一
日
，
如
經
行
政

院
同
意
，
縱
發
布
日
期
較
晚
，
仍
可
溯
自
法
規
施
行

日
期
，
並
依
規
定
發
給
。

本
辦
法
未
發
布
前
，
子
女
如
有
就
讀
私
立
大
專
院

校
，
可
先
向
各
學
校
申
請
教
育
部
﹁
拉
近
公
私
立
學

校
學
雜
費
差
距
及
其
配
套
措
施
方
案
﹂
定
額
減
免
一

萬
七
千
五
百
元
之
補
助
，
俟
本
辦
法
發
布
施
行
後
，

得
改
向
教
育
部
申
請
全
額
繳
費
並
繳
回
原
已
領
取
補

助
後
，
申
請
輔
導
會
較
優
︵
三
萬
五
千
八
百
元
上
限
︶

補
助
，
以
維
護
權
益
。

清
境
農
場
在
「
義
民
墓
園
暨
中
橫
築

路
英
雄
墓
塚
」
舉
行
秋
祭
典
禮
。

�

（
圖
／
南
投
縣
榮
服
處
）

輔導會發放退役上校階以上人員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辦理情形

臺
中
市
榮
服
處
羅
籝籝
洋 

武
陵
農
場
陳
舜
如

榮民、義士至榮院就醫
全額補助健保部分負擔

新
竹
榮
服
處
辦
理
「
大
鹿
林
道
秋
祭

典
禮
」
，
向
殉
職
榮
民
英
靈
致
祭
。�

�

（
圖
／
新
竹
榮
服
處
）


